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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3）宁0181民初2170号
刘勇杰、刘棣华：

本院受理刘勇飞与你们遗嘱继承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81民初 217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刘勇杰、被告刘棣华协助原
告刘勇飞办理被继承人陈玲名下位于灵武
市宁东镇和宝家园小区 3栋 1单元 1203号
房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刘勇飞名下。案
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勇飞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713号
赵琪：

本院受理原告哈国栋与被告宁夏中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第三人赵琪、钱学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宁夏中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劳务费
15000元（含临时工 308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7854号
许有峰：

本院受理原告杨林与被告许有峰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78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许有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原告杨林支付机械使用费 131900元。案
件受理费 293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许有
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湖人
民法庭 205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706号
赵琪：

本院受理原告刘贵彬与被告宁夏中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第三人赵琪、钱学志、哈国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宁夏中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
告劳务费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712号
赵琪：

本院受理原告朱彪与被告宁夏中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第三人赵琪、钱学志、哈国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
诉要求：1.判令被告宁夏中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
劳务费44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5471号
蒋月英、李德武：

本院受理原告刘海燕与被告蒋月英、李德武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54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蒋月英、李德
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协助原告刘海燕将银川市金凤区
悦湖家园 33号楼 2单元 102室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刘海燕名
下，并负担该房屋初始产权登记及过户相关费用。案件受理
费 8900元，由被告蒋月英、李德武负担 100元，退还原告刘海
燕 88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蒋月英、李德武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湖人民法庭 205办公室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4356号
米桂琴：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皓泰热力有限公司与被告米桂
琴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4356号民事裁定
书。原告起诉要点：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
采暖费 20720.21元；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
用利息 1904元；以上金额共计 22624.21元；3.请求依法判决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王海东：
本院受理原告何金龙诉被告王海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2民初 243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王海东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返还原告何金龙
借款 2万元；二、驳回原告何金龙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00元，被告王海东
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海兴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3505号
王静云：

本院受理原告赵建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王静云立即偿还借款2万元；2.判令被告王静
云向原告支付利息 2021.25元（以同期LPR3.85%为标准，借
款本金2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9日计算至款项全部还
清为止，暂计算至2024年1月10日）；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申诉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特此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马风俊：
本院受理原告马耀云、马义秀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原告马耀云、马义秀提出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马风俊偿还原告替被
告偿还贷款本金 40000 元及利息 837.55 元，
共计 40837.55 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
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同心
县人民法院预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同心县人民法院

锁忠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被告马金龙、

王彦花、马少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黄河 e贷授信借款合
同》；2.判决被告锁忠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7143.84元、利息3968.34元，以上
共计101112.18元；3.判决被告支付自2023年8月9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逾期
利息；4.判令被告马金龙、王彦花、马少同对被告锁忠双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的清偿责任；5.判决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1月30日下午14时30分
在同心县人民法院预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同心县人民法院

崔中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毅琛房屋中介中心诉你中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4631号民事判
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份。判决如下：一、被告崔中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宁夏毅琛房屋中介中心中介费5100元及违约金200元，以上
共计5300元；二、驳回原告宁夏毅琛房屋中介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崔中华负担。限你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何文：
本院受理原告青铜峡市邵刚镇甘城子村小杜电动车行与

被告何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支付原告车款4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
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李俊法
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艳：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121民初 5341号原告杨志娟与被告唐建
荣、第三人李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
停止对（2023）宁0121执1778号之一登记在被告李艳名下的车辆
（宁A579Q2）车辆的执行并解除查封扣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强、马术梅、马海东：

本院审理的异议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申请执行
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被执行人马强、马术梅、马海东执行异议
二案，异议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申
请，主张因受让债权，请求变更为申请执行人。案件现已审查终
结。因你们电话无法联系，邮寄材料被退回，现住址、联系方式不
详，本院无法通过电子送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送达诉
讼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执异 265、266号执
行裁定书，分别裁定：变更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为（2021）
宁 0122执 510号、（2019）宁 0122执 1326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
室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车印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冬焱、张林：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天源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宁夏车印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
人宁夏天源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追加第三人任冬焱、张林为
（2023）宁0122执513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因你们电话无法联系，邮
寄材料被退回，现住址、联系方式不详，本院无法通过电子送达、直
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7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举行听证
会，逾期未到庭参加听证，本院将依法缺席作出裁判，由此产生的
不利法律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宗建宁、宗浩、刘根宝诈骗罪，宗建宁、宗浩敲诈勒索罪，宗浩寻衅滋事罪一案中，被执行人宗建宁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宗建宁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49号世纪小区兰香苑5号楼102室房屋、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世纪小区迎春苑6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及上述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
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宗建宁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49号世纪小区兰香苑5
号楼1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20日10时至2024年1月2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
拍卖起拍价：6570000元，保证金：660000元，增价幅度：3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宗建宁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世纪小
区迎春苑6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20日10时至2024年1月23日10时（延时
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675000元，保证金：70000元，增价幅度：6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
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
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
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4年1月1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曹家华：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曹家华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539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曹家华签订的《个人住房
（商业用房）借款合同》于2023年11月11日解除；二、被告曹家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贷款本金260549.9
元、利息及罚息5252.1元，共计265802元，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自2022年10月24日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有权就被告曹家华提供抵押的银川市金凤区宝湖路南侧、正源
南街西侧艾依水郡49号楼2单元101室房屋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四、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5302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曹家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郭晓霞：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郭晓霞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5409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郭晓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贷款本金7083.86元、利息及罚
息94.17元，共计7178.03元，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自2022年10月19日至
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二、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有权就被告郭晓霞提供抵押的银川市兴庆
区清和南街906号水利学校3号楼1单元602室房屋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郭晓霞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翟超超：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翟超超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541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翟超超签订的《个人住房
（商业用房）借款合同》于2023年11月11日解除；二、被告翟超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贷款本金249861.34
元、利息及罚息4966.8元，共计254828.14元，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自2022年10月21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有权就被告翟超超提供抵押的贺兰县德胜商住区虹桥北街
以西瑞士花园D4号楼1单元1002室房屋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驳
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513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翟超超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汪涛：

本院审理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与被
告汪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 民初 76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彪：

本院审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李彪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宁 0106 民 初
10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174号

银川市柏拉格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徐柏清：

本院受理原告陈太章与被告银川市柏拉格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徐柏清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15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徐柏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原告陈太章货款 4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 40000元为基准，按年利率
3.45%的标准自 2023年9月21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二、驳回原告
陈太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2元，减半收取计456元，由原告陈太章
负担46元，由被告徐柏清负担410元。被告银川市柏拉格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
司、徐柏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01号

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

原告白光辉与被告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1460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宁夏智奥
货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白光辉 2023年 2月工资
8880.76元；二、被告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白光辉油气费313.50元；三、驳回原告白光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本院无法向
你公司直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1460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03号

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

原告郭安龙与被告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14603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宁夏智奥
货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郭安龙 2023年 2月工资
10128.16元；二、被告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郭安龙油气费 565元；三、驳回原告郭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本院无法
向你公司直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14603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05号

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

原告姬学兵与被告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
出（2023）宁0104民初14605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姬学兵2023年2月工资7916.72元；二、被告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姬学兵油气费 694元；三、驳回原告姬学兵的其他诉讼请
求。因本院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1460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思霄：

本院受理原告张月琴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58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陈思霄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月琴劳务费 7300元。案件
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陈思霄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 203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思霄：

本院受理原告朱淑琴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58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陈思霄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淑琴劳务费10150元。案件
受理费 5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陈思霄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 203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亚军：

本院受理原告刘海永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9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亚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刘海永劳务费80000元、利息29440元，共计109440元。案件
受理费 3103元，由原告刘海永负担 637元，被告王亚军负担 2466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亚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大新法庭 2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宋军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高楠与被告宋军军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7899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宋军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楠损失1187.89元；驳回原告高
楠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被告宋军军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510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
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31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益利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徐云海、张丽：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宁夏益利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徐云
海、张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2479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宁夏益利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徐云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借款本金473408.83元、利息及罚息28353.95元，并按照《小微快贷
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3年 11月 2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
二、被告张丽对上述欠款本息在未出资500000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9295元，公
告费300元，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477元，被告宁夏益利信达
商贸有限公司、徐云海、张丽负担9118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胜保：

本院受理的许仁才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21年9月7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3年8月1日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3年5月28日至2023年7月
31日期间的房屋租金11870.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4950.12元（以11870.8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的标准
自2022年8月19日暂计算至2023年10月10日，并判令至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代垫的涉案房屋自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4251元，2021-2022年度采暖费及滞
纳金4524.9元，2022-2023年度采暖费4372.7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